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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元首制度是一個國家憲政秩序的重要一環，規定5國家憲政秩序中幾

個重要方面。首先，國家元首制度規定一個國家人民的主權由甚麼人承擔；其

次，該制度規定擔任國家元首職務的人選如何產生、如何確認，以及如何獲得

法定效力；第三，該制度還規定國家元首即國家人民主權的個人化代表與國家

最高級別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關係。

中國大陸的國家元首制度是「國家主席制度」。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

來，國家主席制度在1949至1982年間經歷了十分曲折的發展歷程，而在198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確立之後，基本走上了比較穩定的發

展階段。以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為國家

主席為標誌，國家主席制度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近二十年來，該制

度經歷了四屆全國人大（第八至十一屆）和四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大

至十七大）、兩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胡錦濤），逐漸顯現出一些比較清晰的制度

特徵。這些發展可稱為「準制度化」。

現在，中國國家元首制度已經有了成熟政治體制中「總統制」的雛型。由中

共中央決定國家主席人選的制度，只是說明了中國一黨執政的制度特徵，其本

身並不使國家主席制度變得形同虛設。借用比較政治學中的術語，中國這一體

制可以稱為「一黨的總統制」。如果這一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那麼它就能夠為

中國的民主化提供某種有利條件。

學術界已經指出，相對於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

即建設一個運行良好的包括國家元首制度在內的政府運作體制，是政治發展中更

緊迫的一步。先建設現代的國家體制，再謀求治理的民主化，這一順序已被證明對

民主化本身能否成功極為重要1。實際上，台灣地區的民主化同樣遵從這一順序，

當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向黨外競爭者開放選舉時，台灣地區「一黨的總統制」是運

行良好的2。當然，也有另外一種觀點強調民主化和國家建設可以攜手並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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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分析中國國家主席制度現存的一些制度模糊區域，之後重點討論該

制度進一步憲政化的可能路徑。對於該制度的具體內容和過去二三十年的制度

化過程，筆者將另外著文詳述。

一　憲法上和制度上的模糊區域

作為全文展開討論的基礎，這X僅大致概括國家主席制度的主要特徵。

簡而言之，在中國的憲法框架下，國家元首職責由國家主席這一機關承

擔。該職務由一人擔任，並有一位國家副主席，協助承擔國家元首的職責。國

家元首的人選，由《憲法》規定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向國家的最高

立法機關和民意代表機關全國人大推舉，並由後者投票選舉產生，確定其法定

資格。

《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為國家元首，提名並根據全國人大的選舉任命國務

院總理。後者為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執行者，為政府首腦。《憲法》並不明確規

定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之間的權力關係，但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國

家主席這一機關已經獲得了幾項重要的行政權力，包括領導和指揮武裝力量的

權力、領導和執行外交政策的權力、推薦和決定重要黨政領導職務人選的權

力，等等。

在國家主席人選的選擇上，也基本形成了一定的規則，即由執政黨五年一

屆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出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其總書記，並由該中央委員會向新

一屆全國人大推薦中共中央總書記為國家主席候選人。在任期上，國家主席也

與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每屆五年、每一任不超過兩屆的制度相吻合。此外，在

權力交接或接班的問題上，也形成了由執政黨通過一定的程序決定國家副主席

人選的制度。

事實上，國家主席的制度化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取得顯著的進展。但這一制

度在國家憲法上和政治制度上模稜兩可的地方依然很多，而且包含很多潛在的

問題。也就是說，國家主席這一機關存在不少制度和法理缺陷。其中，最緊迫

的挑戰當屬其憲法權利缺乏一個清晰的定義：儘管國家主席手握行政和立法大

權，但這些權力實際上來自於他在黨內的位置，以致國家主席的憲法基礎仍然

付之闕如。

（一）黨的權力還是國家權力？

自江澤民時代以來，國家主席這一機關及其任職者逐漸獲得了很多重要的

權力，這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其行政權力：國家主席在外交事

務、軍事和政治任命等方面，掌握不少權力。同時，國家主席還控制5重要的

立法權。雖然全國人大在提議、起草、修改、通過法律等方面日益彰顯出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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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但本質上中國法律條文的提出和起草還是主要依賴國務院的部委來完

成。在立法的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各個專門委員會需要與國務院的職能

部門進行協調，可真正最重要的協調工作發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任

委員之間。因此，立法計劃和法律草案需要在政治局會議，甚至在政治局常委

會中詳細研討，且作為政治局一把手的國家主席在這一過程中能夠發揮實質性

的影響力。同樣地，由於黨—國的司法體系由一位政治局常委牽頭的中共中央

政法委員會直接控制，而他需向包括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在內的其他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報告，因此，國家主席也就掌握了實質性的司法權。

由此可見，國家主席的所有權力都源於其在黨內的權力，而並非國家權力。

到目前為止，仍然可以說，國家主席享有的各項權力不是因為他是國家主席，

而是因為他身兼黨的最高領導人。事實上，他被授予國家主席職位僅僅因為他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一身份。如果沒有黨內的權力，國家主席的權力將十分

有限。這就是中國政治體系最引人注目的異常現象：經過六十多年的制度建

設，國家最重要的政治權力仍然由黨的機構產生並加以控制。

國家主席正式權力依舊缺少憲法基礎支持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最初的

憲政設想是議會制。《憲法》把最高權力賦予全國人大。國務院（內閣）被設計為

國家的行政機構，從屬於全國人大。當然，這一設計的背後是中國共產黨作為

唯一執政黨的政治安排，在《憲法》序言部分明確加以規定。

另一方面，自江澤民時代以來，國家主席的主要權力依舊來自黨。隨5治

理國家的任務變得更加複雜、艱鉅，黨除了持續強化其在提供治理方面的角色

之外別無他法。這就造成理應由國家所提供的治理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由黨的

機構來提供。全國的治理如此，地方的治理也是。比如，關於一個省的社會、

經濟、文化發展的決策，常常是由中國共產黨在該省的委員會來進行，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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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治理中的各項日常決策，也是由該省的黨委常委會進行；在市、縣、鄉的

治理上也都如此。

然而，和1978年之前（甚至1990年代之前）相比，中國經濟和社會對於政府

提供治理的需求空前增加，國家（黨和政府）的治理功能也急劇擴大。這一發展

的後果之一是黨在治理中起的作用更大，但同時，純粹意義上的國家部門（政府

機關）在治理中起的作用也擴大了。這樣，國家機構的作用也獲得強化。在國家

一級的治理中，國家主席作為國家機關獲得了更多的權力。這也是在國家治理

任務愈來愈繁重的情況下，各個治理機構適當進行分工的結果：黨的機構再強

大，依然有一些任務要由國家的機構來分擔。國家元首和國家的行政權力部門

（總理及其領導下的國務院）之間也必須進行一定的分工。

總的看來，中國正朝5主要行政權力（如外交、軍事）由國家主席控制而次

要權力（如管理社會和經濟問題）由國務院執掌的體系演變。這應當是一個比較

可行的國家管治體系，正如人們在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治理模式上所看到的

（參見第二節台灣地區、韓國、俄羅斯的例子）。但是，《憲法》對國家主席制度

規定方面有欠清晰之處必須得到妥善處理，以避免未來國家權力運作中可能出

現的制度性僵局。

（二）國家主席有辦公室嗎？

國家主席職位是一個重要政府權力所依賴的國家機關。但是，國家主席作

為國家機關需要一個來自政府的支持機構。至少，一個負責日常行政支持的國

家主席辦公室是必須具備的。在總統制的政治體系中，支持總統一職的行政機

構一般至少包括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一個國家經濟委員會。但是，在中國的

國家主席制度中，並不存在這類機構。

而事實上，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其他三個國家級機構，都分別設有一個「總參

謀部」或辦公廳：國務院X有一個為總理及每個副總理服務的辦公廳及一個由秘

書長統領的秘書處，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也有各自的辦公廳。然而，國家主席

並沒有辦公廳。協助國家主席工作的人員來自於中共中央辦公廳，而該辦公廳

的工作是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提供支持。通常，這一辦公廳的主任由國家主

席兼黨中央總書記的長期親密支持者擔任4，或者由一位長期負責辦公廳的實質

工作的官員所擔任5。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內，確實存在一個專為國家主席而獨設的辦公室。其

實，九個政治局常委成員每人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行政支持辦公室。因此，

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胡錦濤辦公室」（胡辦）同樣為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提供行

政支持。但是嚴格來說，這一辦公室是黨的機構，而不是國家的機構。在胡辦

（或1993至2003年期間的江辦）內，應當有一個小部門或幾名工作人員負責處理

國家主席的相關事務，如簽署法律和發布國家主席命令。但除了這些秘書性質

的支持外，國家主席一職並沒有其他方面的人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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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由國家主席作為不重要的國家角色所造成的：根據《憲法》，國

家主席的正式角色非常有限。雖然事實上國家主席享有廣泛的權力，但這些權

力（如外交和軍事）所需的人員支持是通過黨的機構來實現的。當然，外交部和

解放軍的四大總部，會為國家主席分別在外事和軍事方面提供不可或缺的支

持，但是，這些支持應該更恰當地被稱為行政和決策過程中的支持，而不是人

員支持。不管何種情況，這種支持大部分還是通過黨的機構提供的：在外事方

面，支持通過中央外事辦公室而實現；在軍事方面，支持通過黨的中央軍委辦

公廳以及解放軍各部門而實現。

只有當國家主席職位的憲法定義得到根本修改後，國家主席才會擁有各種必

需的支持部門，真正地把黨的權力轉變為國家權力。當國家主席享有的黨的權力

變為國家權力時，那些為國家主席提供支持的辦公室才能轉變為國家辦公室。

二　憲政體制比較：總統制 vs 議會制

比較政治學的教科書告訴我們，世界各國中，存在兩種類型的憲政體制。

其一是議會制，如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該體制把最重要的政治

權力置於議會，由議會任命政府首腦。政府首腦被稱為「首相」或「總理」，在內

閣的支持下管理國家。在這種制度下，政府的行政分支（即首相或總理及其內

閣）是從屬於立法部門（議會）的領導的。雖然議會掌控立法權，但由於首相（總

理）和內閣成員同樣是議員，所以立法權和行政權是相互嵌入的。此外，在議會

體制中，國家元首通常缺乏實際政治權力，無論是以君主制形式出現的國家元

首（如英國、荷蘭等國），還是通過某種方式選出來的總統（如德國、冰島、新加

坡等國），都是如此6。

第二種類型為總統制，傾向於將行政權和立法權更加徹底地分割。與議會

制不同，在總統制中，國會是立法權的擁有者，總統則是行政權的擁有者，一

般是分別選舉出來的7。此外，總統作為行政權的擁有者不會直接向立法機構

（國會）負責。在美國和大部分中南美國家（如巴西、秘魯、智利等）中，總統既

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腦。但在其他一些國家（如俄羅斯）中，總統只是國家

元首，而政府的首腦則是總理，內閣理論上對立法機構負責。和議會制不一樣

的地方還有，在總統制中，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擁有實際意義的權力，主要集中

在外交和國防領域8。在沒有總理的總統制中（如美國），總統的權力範圍還擴及

諸多經濟與社會領域。所以，總統制中的國家元首與議會制中的國家元首是相

當不同的9。

在亞洲各國中，較早建立民主體制的日本和印度等國家，以及馬來西亞和

新加坡等半民主國家，均採用了議會制；而較晚建立民主體制的國家如韓國和

菲律賓，則採用了總統制。這些新型東亞民主憲政政體（包括菲律賓和印度尼西

亞）的制度設計有很強的美國印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後發民主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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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總理有更多的權力，

則類似於俄羅斯、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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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以至在某些方面（如國防和外事）的權力接近於美國

的總統。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總統是由全國性選舉產生的。可以說，在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總統選舉已經成為民主化的最重要象徵：一旦一個自由的

總統選舉制度建立起來，這一政體一般都可以被稱為正式的民主。

然而，不少實行總統制的東亞政體如韓國和台灣地區，確實攜帶一些議會

制的特徵。通常，在國家元首（總統）之下，這些政體還有一個內閣和政府首腦

（稱為「總理」或「行政院長」）。在這種政體中，立法和行政權力也是互相嵌入的：

雖然總統擁有最重要的行政權力，但總理及其內閣至少需要部分地向立法機構

負責。在被總統提名後，總理和內閣成員在正式上任前需要被立法機構所確

認。而且，如同議會制一般，總理和內閣在其任期內有可能受到來自立法機構

的不信任投票。當總理有可能被議會投不信任票時，總統又有權力解散立法機

構，重新進行選舉。由此看來，韓國和台灣地區沿襲了一些所謂法國式「半總統

制」的特點。但是，「半總統制」這個標籤太含混，不能概括某種政治體系的特

徵。因此，一些學者將這種體制稱為「有總理的總統制」bk。除了韓國和台灣地區

外，眾所周知，俄羅斯是這一體制的另一個重要例子。

當前中國在憲法制度設計上看起來是建基於議會制。正如前文所述，根

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沒有正式權力。中國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全國人大手

中，政府（國務院）向全國人大負責。國家主席由人大選舉產生，總理由國家

主席提名並需要人大確認。因此，中國國家主席的選舉與德國相類似。德

國的總統是由國會下院（Bundestag）成員和來自各州派出的代表組成的聯邦大

會（Bundesversammlung）選出的。有學者稱這種體制為「有虛職總統的議會制」（a

parliamentary system with a figurehead president）bl。

然而，中國政治體制的另一個獨到之處在於黨與國家的關係。實際上是黨

控制了國家主席人選的確定、總理的提名和選舉，以及國務院的組成。但是，

一旦黨決定了誰將就職於哪個國家機構，接下來的選舉或確認過程，就與那些

實施議會制的國家（如德國）十分相似了。至於國家各機構間的權力配置、總統

比總理有更多的權力，總理則扮演5總統支持者的角色，這一制度又類似於俄

羅斯、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情況。

三　通向民主憲政的「內閣國家主席制」

我們可以稱台灣地區和韓國、俄羅斯等的政治體制為「內閣總統制」，用中

國的術語則稱為「內閣國家主席制」。中國的國家主席制度在最近二十年的演

變，也朝5這一方向進發。國家主席職位獲得愈來愈多的正式權力，而同時總

理和國務院則統領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管理工作。除了中國國家主席不是由全體

選民投票產生和國家主席的權力還主要來自於黨這兩點外，中國的政治體系和

台灣地區以及韓國基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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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的形勢來看，中國國家主席產生的方式已經具備一定的「民主特

徵」：國家主席先由執政黨推薦，然後經全國人大選舉產生。但就目前的狀況來

看，全國人大的選舉過程離高質量的民主選舉還有較大差距。所以，國家主席

的選舉過程也還不能稱得上「民主」。這一體制如何才能演變得更加民主呢？

（一）國家主席的產生機制

如果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度向5「內閣國家主席制」的方向發展，那麼

對上述問題，可能有三種不同的解答思路：

第一種也是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舉行全國範圍內的國家主席選舉。因為中

國共產黨民主政治建設的計劃在現階段依然以基層民主和黨內民主為重點，所

以至少在未來十多年這一路徑顯得不太可能。

第二種方案可能比較可行，那就是通過提高全國人大的民主化程度來推進

國家主席制度的民主化。一旦一個競爭激烈的人大選舉建立起來，那麼中國的

政治體制將會朝民主化的方向前進一大步。如果人大經由民主選舉產生，儘管

黨依舊控制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提名權，但是由人大選舉產生的國家主席將具有

更多的民主合法性。

實際上，從199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的獨立候選人競選地方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看起來黨會容許人大選舉的競爭性逐步擴大，以期吸收市民更多政治表

達的訴求。比如在2011年，于建嶸等學者強調，黨應該建立更加開放的人大選

舉制度，從而實現「用選票拆除炸彈」的治理結果bm。至少，地方人大的選舉有可

能向5更開放、更有競爭性的方向發展。

第三種也是更加可行的途徑，是由執政黨建立某種形式的黨內選舉制來決

定國家主席人選。這算得上是黨內候選人的「初選」。執政黨先通過黨內民主程

序選出或決定國家主席的候選人，然後正式地推薦至全國人大投票確認。

當然，第二和第三種可能性可以同時存在：黨建立了某種內部選舉過程；

而全國人大的選舉、省或市人大的選舉也同時變得更民主，更具有競爭性。這

是中國政治體制在未來十到十五年變得更加民主的最有可能的途徑。

（二）國家主席權力的合法化

當然，在國家主席的產生方式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國家主席也需更明確

地發展成為國家機構。這意味5上述多個支持黨總書記工作的機構，需要轉變

為支持國家主席的國家機構；同時，當前支持國家主席的黨機構，也需要轉變

為國家機構。比如，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能夠輕易地轉變為類似於國家安全委員

會的機構。這一委員會的組成差不多依舊保持不變（即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

外交部長、軍方代表等），但與此同時，還是需要設立一個小的機構來支持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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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工作。目前的中央外事辦公室就可以改組為國家對外事務委員會辦公

室，來承擔這個角色。

此外，一個專門支持國家主席的「國家主席辦公廳」之類的機構也需要建立

起來。這可以通過擴大現有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中負責支持國家主席工作的部門

並進行轉型來實現。這樣一來，國家主席能夠全面地成為一個國家機構。

至於國家主席在軍事上的權力如何法律化，鄧小平時代已經通過設立國家

中央軍事委員會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雖然該委員會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完

全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的安排，但它確實為黨對軍權的控制提供了更多的

合法性。為了進一步制度化，這一機構應該不再繼續使用兩個牌子，而開始僅

作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而存在，且應該通過一定的法律條文來明確規定由國

家主席擔任這一委員會的主席。事實上，在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中，並沒有國

家軍事力量最高總司令這一職位或機構。軍隊的最終指揮權屬於中央軍事委員

會，而不是屬於某一單個領導人。這似乎和一些成熟的政治體制中的安排是有

差別的。軍委主席能否像一些國家的總統一樣，具有對軍隊的最終指揮權，這

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法律安排才能確立。

同時，為了確保國家和文官控制軍隊，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的官階需要下

調。目前，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政治局的委員、國務院的國務委員一樣，

是副國家級的級別。也就是說，中央軍事委員會除了文職的主席以外，其他的

成員（包括副主席和一般委員）在行政級別上和國家副主席和副總理是平級的。

這就造成軍隊X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即副國家級以上的領導人）的人數，比國

務院還多。例如，在2008至2013年間，中央軍委一共有三位副主席和八位委

員，共十一位副國家級的領導人，而同期的國務院只有四位副總理和五位國務

委員bn。為了實現軍隊從屬於政府的安排，中央軍事委員會似乎應該調整為正部

級的機構。畢竟，國防部長（一般兼任國務委員）在中國的體制內也多數是副國

家級的職務，作為軍隊指揮的協調、商議機構，不應該有高於國防部長的級

別。當然，中國軍隊的制度化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本文無法展開討論。

四　討論：國家建設的深化

雖然上文提到了多個可能的制度設計方案，但使中國國家機構進一步合理

化的工作依舊非常艱鉅。其中，最複雜也是最困難的部分，牽涉到中共中央政

治局這一機關。名義上，政治局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的執行機構，

但事實上，政治局的工作只有一部分涉及黨務，而更多的是國家治理。黨務工

作主要交由政治局下設的一個機構（即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若干黨的部門（宣傳

部、組織部、聯絡部等）負責。政治局內只有少數成員負責黨務，而大部分成員

的工作是治理國家。在實際的國家治理工作中，重要的政策和決定由政治局拍

板，由政治局常委擔當日常的行政管理和執行。因此，政治局基本上可以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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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一個國家治理委員會，由國家主席兼總書記任委員長或主席。一旦政治局

變為國家行政權力最高機構（而不是一個黨的機構），國家主席掌握黨的權力而

非國家權力的問題將得到解決。

當然，像這樣的重要機構變化或許需要伴隨5對《憲法》的修改。現行《憲

法》並沒有規定黨如何為國家機構提供人員，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其他很多黨

和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之中。然而，一些學者強調，這種高層的制度變化並不

需要在法理上得到認可；只要它們正式被接受為政治準則（norms），就算沒有憲

法明文規定，也可以成為一種憲政規則bo。事實上，「憲法法律」（constitutional

laws）不僅包括成文憲法本身，也可以包括憲法之外的一些法律條文，以及一些

並未有明確書面規定的法律原則。例如，英國的憲法就是不成文的憲法，而美國

的憲法法律除了憲法本身及其若干憲法修正案外，還包括眾多已經判決的牽涉到

憲政原則的案例。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國家級別的政治機關（如國家主

席、全國人大）的很多制度和做法，是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而無需求助於修憲的。

在寫作本文時，執政黨和政府正準備下一屆國家主席選舉。黨的唯一國家

主席候選人（即中共中央總書記）將會在2012年秋天召開的十八大上選出，而國

家主席的選舉將在2013年3月的全國人大舉行。本文所論述的國家主席從1990年

代早期以來逐步獲得的正式權力將會延續下去，而該機構作為國家元首和黨的

治理機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之間的權力分配和互動關係將很有

可能保留其現在的形式。但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國家元首制度會不會發生改

變，值得觀察。

需要注意的是，現階段中國在國家建設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

在短期至中期內，執政黨將繼續把國家建設的重點放在一些社會和經濟治理方

面，如財政、監管、收入分配、福利國家等bp。只要存在更加緊迫的需求，如保

持經濟發展、擴大就業、治理環境污染、提供社會保障、提高經濟的質量和轉

變增長模式等，執政黨就暫時不會有強烈的迫切感以解決本文所述的國家主席

制度中可能存在的制度陷阱問題。中國國家主席制度的下一步發展，還需要放

在中國民主政治的總體發展趨勢的大背景中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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